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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2 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導實施計畫 

校園防毒守門員師資培訓(國小場) 

一、依據： 

   (一)行政院 109年 12月 31日核定「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第 2期）。 

   (二)教育部 110年 5月 10日臺教學（五）字第 11000629213號函頒修正「教 

       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校園安全相關業務作業要點。 

二、目的： 

為深耕校園識毒、拒毒教育，鼓勵各級學校發掘具熱忱家長與退休

教育人員(含軍訓教官)，並結合教育、內政、司法、衛福、醫療等單位專

業師資、民間非營利組織及公益團體資源力量，建構校園防毒守門員機制，

運用各式素養導向、生活技能訓練(Life skills training, LST)及增進新

興毒品危害認知宣導等多元課程教材，提升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生正確認知

及拒毒技巧，避免因好奇誤用非法藥物等情事肇生，建立溫馨和諧無毒健

康校園。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彰化縣立明正國民小學。 

四、實施時間：112年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五、辦理模式： 

   (一)實施方式： 

        1、五年級、六年級各 1場次，每場次 80人。 

        2、上午課程結束後，下午進行師資認證。        

   (二)研習重點：「校園防毒守門員-入班宣導教材」課程培訓與認證。 

   (三)研習地點：彰化縣明正國小視聽教室。 

六、實施對象： 

  彰化縣立各國民小學，依學校宣講師資需求，五年級、六年級場次任選一

場，指派 1位編制內教師或行政人員參加，各場次額滿為止，請提早報名，

不接受現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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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園防毒守門員師資培訓課程表： 

彰化縣 112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導實施計畫 

校園防毒守門員師資培訓（五年級） 

 時間 實 施 項 目 主持/主講 
備

註 

7 

月 

3 

日 

(一) 

07：40~08：00 報    到 明正國小  

08：00~08：10 主席、長官致詞 明正國小、教育處長官  

08：10~12：10 
五上：單元一 

五下：單元二 
黃宏田、黃瓊儀  

12：10~13：10 午餐及休息  

13：10~17：10 師資認證 黃宏田、黃瓊儀、內聘委員  

17：10~ 賦    歸 

 

 

彰化縣 112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導實施計畫 

校園防毒守門員師資培訓（六年級） 

 時間 實 施 項 目 主持/主講 
備

註 

7  

月  

4  

日

(三) 

07：40~08：00 報    到 明正國小  

08：00~08：10 主席、長官致詞 明正國小、教育處長官  

08：10~12：10 
六上：單元三 

六下：單元四 
黃宏田、黃瓊儀  

12：10~13：10 午餐及休息  

13：10~17：10 師資認證 黃宏田、黃瓊儀、內聘委員  

17：10~ 賦    歸 

 

八、講師資格:本縣防毒守門員種子師資培訓講師人才庫人員。 

九、研習報名方式：各參加人員請於 112年 6月 20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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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網報名(課程代碼)，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4小時。 

十、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因承辦學校停車位有限，請盡量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或共乘方式。 

(三)全程參與本案研習之學校教師，透過課程學習成為種子宣導講師，完成

培訓課程後即可獲得本縣「校園防毒守門員課程暨認證」種子教師資格，

作為後續擔任各校培訓家長志工之課程宣導講師。 

(四)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

函報承辦單位備查，並副知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五)各校種子教師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六)請遵守防疫指揮中心各項防疫規定。 

十一、經費來源：執行本案所需經費計畫向教育部申請相關經費補助及本府地 

      方教育發展 基金項下支應。 

十二、預期效益： 

(一) 透過入班宣導，強化學生辦識毒品技巧並建立自我保護觀念共同遠離毒 

品危害，營造健康、安全、友善的校園環境 。 

(二)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拒毒預防組 3.2.3指 

    標，全國中學及小學(高年級)所有班級，每學年至少接受 1次入班反毒  

    宣導教育。 

十三、成效與考核： 

  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彰化縣政府教育處辦理敘獎事宜。 

 


